揭阳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
后补助试行办法
 
第一节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中共揭阳市委 揭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加快创新驱动发展的意见》、《揭阳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科技创新的若干政策意见》，提升全市科技企业孵化器（众创空间）的发展水平，根据《广东省科学技术厅 广东省财政厅关于科技企业孵化器后补助试行办法》（粤科高字〔2015〕37号）精神，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科技企业孵化器（含众创空间，以下简称“孵化器”）是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培育科技型企业和企业家为宗旨的科技创业服务载体。
享受后补助的科技企业孵化器应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一） 揭阳市内注册的独立法人；
（二） 有不少于2000平方米的孵化面积；
（三） 有孵化服务团队和相应的孵化服务能力；
（四） 有不少于20家的在孵企业。
（五） 5年内经专项资金检查无违规行为。
第三条  孵化器后补助政策实施实行省市县（市、区）联动原则。按所在地原则，孵化器在获得所在地县（市、区）相关补助的前提下，可以申请市财政孵化器后补助和省财政孵化器后补助。
符合有关规定的孵化器可享受新增孵化面积补助、运营成效优良奖励等后补助政策。
 
第二节　新增孵化面积补助
第四条  获得县（市、区）新增孵化面积补助的孵化器，市财政再按不超过县（市、区）补助额的30%给予后补助，每家最高不超过100万元；并可再向省申请后补助。
第五条  已经享受市财政新增孵化面积补助的孵化场地，不得重复申请补助。
第六条  申请市财政新增孵化面积补助的孵化器，按照以下程序：
（一） 提交申请。申报单位对照项目年度申报指南要求提交相应的申请材料。
（二） 审查推荐。各县（市、区）科技行政部门会同财政主管部门对申报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推荐。
（三） 审查核实。市科技行政部门会同市财政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提交材料进行审查核实，拟补助的孵化器名单及金额向社会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项目列入项目库进行管理。
（四） 下达资金。市级科技行政部门会同市级财政行政部门根据审查结果及相关规定，根据安排拨付后补助资金。
第七条  申请市财政新增孵化面积补助的申报单位需提供以下证明材料：
（一） 申请市级新增孵化面积财政补助的申报书；
（二） 县（市、区）财政资金下达、拨付及到账证明材料；
（三） 指南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三节　运营评价及后补助
第八条  省级科技行政部门建立孵化器运营评价指标体系，对自愿参与评价的孵化器进行评价，并根据孵化器发展实际情况调整和完善孵化器运营评价指标体系。
第九条　经省评价结果确定为A、B等级的孵化器，并获得县（市、区）财政补助的，市财政再按一定比例给予后补助，并可再向省申请后补助。
第十条　申请市财政运营评价后补助资金的孵化器，按照以下程序：
（一） 提交申请。申报单位对照项目年度指南要求提交相应的申请材料。
（二） 审查推荐。各县（市、区）科技行政部门会同财政主管部门对申报单位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并推荐。
（三） 审查核实。市级科技行政部门会同市级财政行政部门组织专家对申报单位提交材料进行审查核实，对拟后补助的孵化器名单及补助金额进行公示。公示期满无异议的项目列入项目库进行管理。
（四） 下达资金。市级科技行政部门会同市级财政行政部门根据审查结果及相关规定，根据安排拨付后补助资金。
第十一条  申请市财政运营评价后补助资金的孵化器，须提交以下材料：
（一） 省级科技行政部门对孵化器运营评价的结论材料；
（二） 县（市、区）财政资金下达、拨付及到账证明材料；
（三） 指南要求的其他材料。
第十二条  对于符合申报条件，当年未能及时申报市财政补助的孵化器，可在下一年继续申请。
 
第四节　附则
第十三条　市级科技行政部门会同市级财政行政部门负责本办法的修订和解释。
第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3年，有关政策法律依据发生变化或有效期满，根据实施情况依法评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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